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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本校為促進教學研究，研討教材，制定教學進度，交換教學心得，期獲優良教學效果，
特定本辦法成立各科教學研究會。 

二、 教學研究以學科為單位，得視任課教師人數及該科之教學時數，分別成立各科教學研
究會。 

（一） 國文科教學研究會：包括國文科全體教師。 
（二） 英文科教學研究會：包括英文科全體教師。 
（三） 數學科教學研究會：包括數學科全體教師。 
（四） 自然科教學研究會：包括物理、化學、生物、計算機概論等全體教師。 
（五） 社會科教學研究會：包括歷史、地理、公民與社會、生涯規劃等全體教師。 
（六） 藝能科教學研究會：包括體育、音樂、美術、健康與護理、生命教育等全體教師。 
（七） 國防通識科教學研究會：包括國防通識全體教師。 
（八） 資訊科教學研究會：包括資訊科全體教師。 
（九） 電子科教學研究會：包括電子科全體教師。 
（十） 電機科教學研究會：包括電機科全體教師。 
（十一） 機械科教學研究會：包括機械科全體教師。 
（十二） 製圖科教學研究會：包括製圖科全體教師。 
（十三） 汽車科教學研究會：包括汽車等全體教師。 
（十四） 建築科教學研究會：包括建築科全體教師。 

三、 各教學研究會得視實際情況集會研討。 
四、 每一科教學研究會由該會教師互選產生召集人一人，任期一年，主持該科教學研究會

之召集，討論事項之擬訂及協助議決事項之執行等事宜。 
五、 各科教學研究會開會時均由召集人指定一位教師擔任記錄。 
六、 各科教學研究會每學期開會二次，必要時得由召集人徵得多數教師同意或教務處認為

有必要時召開臨時會議。 
七、 各科教學研究會依教學組排訂日期、時間及地點開會，如須變更，須由召集人事先商

得教務處同意，以便有關人員屆時列席報告有關教學事項，並聽取建議事項，俾便參

酌執行。 
八、 各科教學研究會開會時之討論事項，應分別作成記錄，並送請有關單位參考或執行，

記錄由教務處教學組保管。 
九、 本校全體教師均有參加各有關學科教學研究會並負責執行決議事項之義務，如因故不

克參加會議時，請事先辦理請假手續，並知會教務處。 
十、 各科教學研究會之工作如下： 

（一） 各科課程綱要初審。 
（二） 各科教科用書初審。 
（三） 課程標準實施結果之討論。 
（四） 教學方法之研究，補充教材之選擇。 
（五） 每學期教學進度之預訂。 
（六） 各次考試命題教師推薦及評量命題方式之商討。 
（七） 教學及實習設備之規劃，教學媒體工作之分配與運用。 
（八） 教學成果之檢討，教師進修閱讀圖書雜誌之報告及討論。 
（九） 研討教師研究專輯投稿內容。 
（十） 學生課外讀物之調查及指導。 
（十一） 學生課外作業之規劃及指導。 
（十二） 各科教學研究會教師員額需求建議。 

十一、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後，呈請  校長核定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